
羁縻制度的流变与中国古代边疆治理模式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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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羁縻制度作为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重要制度之一，深刻塑造了边疆治理模式的转型路径，对研究中

国古代边疆治理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自秦汉魏晋时期始，统治者所面临的边疆治理困境与军事压力推动羁

縻制度的兴起，这一时期以“道”“属国制”“左郡左县”为核心的羁縻制度作为边疆地区的治理模式，通过授予少数

民族首领官职、允许世袭统治、保留地方习俗、实行“流官—外族官”双轨制等，既充分利用少数民族武装巩固边防，
又通过屯戍制度强化军事控制，体现了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因俗而治”、借力共治、协同安边等特征。 唐宋时期，唐
代统治者广泛设立都护府、都督府以及羁縻州县，提升了对边疆地区的管理效能。 宋代统治者进一步将羁縻下辖

地方细化至“峒”，形成了“羁縻州府制”，使得羁縻制度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华官参治”“依律处置”以及“收
取贡赋”等具体措施有利推动了边疆治理规模的扩大和边疆政治认同，强化了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经济文

化融合，助力了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 宋以后，边疆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削弱了羁縻制度的存

续基础。 元代推行“华夷一体”理念，设行省、宣慰司等直接管理机构，并通过驿站网络和儒学传播加速边疆内地

化。 明承元制，完善土司土官制度并推行卫所驻军，形成卫所与土司共治的双轨制。 至清代，随着“改土归流”的全

面实施，土司世袭特权被废除，边疆治理彻底转向中央直接管理，羁縻制度至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然而，羁縻制度

的退出并不意味着该制度的失败，而是代表着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经近一千五百年的发展，有效地缩小了边疆和

内地之间的经济、社会、文化差距，使两者融合为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其历史价值不仅在于维系多民族

国家统一，还折射出了中国古代边疆治理从“差异化管理”向“一体化治理”的转型逻辑，体现了我国古人在推动边

疆发展和促进民族融合方面的伟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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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羁縻制度是秦汉至唐宋时期中央王朝在边疆民

族地区实行的特殊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其核心为

“因俗而治”。 这一制度在历史长河中展现出了丰

富的形态变迁，秦朝的“道”，两汉的“属国制”，魏晋

南北朝时期的“左郡”“左县”“俚郡与僚郡”以及唐

宋的“羁縻府州制”均是羁縻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
近一千五百年间，羁縻制度在稳定边疆秩序、促进民

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 同时，其流变也均深刻影响了古代边疆治理

模式的变迁。

关于历朝的羁縻政策变迁，前辈学者研究颇多，
其中彭建英在其《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演变》一书

中，较为全面且深入地论述了汉、唐、清三代羁縻政

策的内容、特点及历史作用。 他认为两汉的羁縻政

策大多辅之以武力征服，兼有开拓性、开创性和怀柔

性；相较之下，唐朝的羁縻政策则更为制度化、体系

化，体现出继承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而清代以土司

制度为代表的羁縻政策，虽沿用了过往传统，但已经

发生了质变。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古代

羁縻政策是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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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历程与封建王朝的社会发展过程基本对应。 遗

憾的是，此书只涉及了汉、唐、清三代的羁縻政策，并
未涉及整个封建王朝，但其结论论及中国历代封建

王朝，可能有失偏颇［１］１－３６２。
郭声波基于历史政治地理圈层结构的理论框

架，通过系统考察唐、宋、元、明、清等封建王朝时期

边疆地区羁縻府州的建置沿革以及到土官土司的转

变过程，深刻剖析了古代边疆民族自治政区的实质。
他还用跨学科的办法，从地名学、历史地理学、民族

学等多个角度出发，对边疆民族族群的历史渊源及

其在封建王朝时期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了实证研

究，进一步论证了“羁縻府州和土司土官是中国古

代民族自治区”的学术结论［２］ 。
此外，亦有诸多学者专门研究了“属国制”和

“羁縻府州制”等羁縻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 如安

梅梅在前人的基础上，利用传统文献以及简牍、铭
文、墓志、碑文等考古资料，对于属国制度进行了系

统全面的研究，指出两汉魏晋的属国制度具有“因
其故俗”的特征，其发展变化与封建王朝中央集权

和国力强盛程度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呈相辅相

成之势［３］ 。 而刘统的《唐代羁縻府州研究》一书是

学界第一本专门研究唐代羁縻府州的论著。 不仅详

细介绍了羁縻府州的建置与组织、制度与管理、对唐

的义务和贡赋、与唐疆域的关系等内容，而且考证了

李唐关内道、河北道、陇右道、剑南道、黔中道、岭南

道等地所设羁縻府州的沿革流变及地理方位。 但由

于该书出版时间较早，史料未能涉及近年来的新出

土石刻等资料，仍有进而述之的可能［４］ 。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羁縻制度的

流变，系统研究羁縻制度兴起、鼎盛以及淹没于历史

的原因，并探究其流变对历代王朝边疆治理模式的

影响。

一、羁縻制度的兴起与秦汉魏晋
时期的边疆治理

　 　 羁縻制度在秦朝时期已经萌芽。 秦朝实现统一

后，王朝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郡县制，而少数民

族地区则被纳入郡县体制下的“道”进行管理。 《汉
书》载，县“有蛮夷曰道” ［５］７４２。 秦灭亡后，其后继

者继承秦制，在保留“道三十二” ［５］１６４０的基础上，
于部分边疆地区设置了“属国都尉”，推行 “属国

制”①。 史载，元狩二年（公元前 １２１ 年），“匈奴昆

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军人来降，置五属国

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 ［５］１７６－１７７。 “居顷

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

俗，为属国” ［６］２９３３－２９３４。 无论是“道”还是“属国”，
其性质均为秦汉两朝为管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

种行政机构，是羁縻制度的具体体现。
在此之中，中央王朝通过授予边疆民族首领官

职，允许他们依据本地习俗治理，并世袭统治其地，
自主管理本民族事务。 彭建英曾指出，道辖地的民

族基本特征即为保持氏族、部落、部落联盟这些以血

缘关系、婚姻关系为纽带的原始组织，且假手民族酋

长或本民族原有的下层官吏行使管理权［１］４３。 葛

剑雄亦在其研究中表示，大部分归附的匈奴人被安

置在边疆地区专门为他们设置的属国，汉朝对属国

采取了“因其故俗”的管理方式，根据他们原来的风

俗习惯，依然过着游牧生活，没有强行改变归附部落

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７］ 。
羁縻制度何以在秦汉时期出现？ 朝廷对边疆治

理的需求是其主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秦汉王朝的统治者均面临着边疆治理的现实

困境

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大一统

的观念已经成为秦汉统治者的统治理想。 因此，王
朝统治者致力于加强对疆域的管理。 《史记》载，秦
帝国疆域“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

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６］３１。 汉朝时

期更因远征而疆域辽阔，西汉疆域“东、南至海，西
到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葱岭，西南至云南、广
西以及越南北、中部，北到大漠，东北至朝鲜半岛北

部” ［８］ 。 然而，面对匈奴占有的蒙古高原、百越栖居

的岭南丘陵、西南夷分布的云贵高原、横断山脉等地

区，汉朝直接管理受到了山川险阻与交通局限的严

重制约。 比如汉朝疆域的北部和西北部，《史记》
载，“岐梁山、泾、漆以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

之戎。 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
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
莫能相一” ［６］２８８３，而“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

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

国” ［６］２９６７。 这种时空阻隔导致王朝直接统治行政

效率低下，难以有效维系。
与此同时，边疆地区民族复杂关系也使得秦汉

王朝统治者面临边疆治理的现实困境。 与中原地区

不同，边疆少数民族风俗各异、分布广泛，大多地区

处于部落联盟或早期国家形态，其社会组织形式和

生产方式与中原郡县制下的农耕社会存在显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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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地方土酋“世积威约” “各自雄长”。 若未能充

分考虑这些地区的多元文化背景和特殊社会结构，
王朝统治者则难以实现并维系对多民族国家的有效

治理。
在这一背景下，秦王朝在边疆地区虽设郡县，但

同时也设立“道”，采取“仍令其君长治之” ［９］ 的治

理模式。 汉王朝在此情况下也选择了以“属国制”
为核心的羁縻制度作为边疆地区的治理模式，以缓

和地区之间的各种矛盾。
２．羁縻制度是秦汉王朝统治者面对军事安全压

力的产物

秦汉时期，受疆域辽阔和多元的少数民族风俗

习惯的影响，全面布防成为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传统的军事部署模式，不仅需投入大量兵力，导致防

御漏洞频出，且集中调配困难，难以迅速应对突发军

事冲突。 《史记》中所载元光二年（公元前 １３３ 年），
“汉将军王恢部出代击胡辎重，闻单于还，兵多，不
敢出” ［６］２９０５，就印证了这一观点。

同时，长期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与边疆驻防，对国

家财政构成了沉重负担，尤其是粮草、兵器、衣物等

军需物资的运输与补给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上官

绪智通过统计得出结论，秦汉时期每年包括衣粮供

给、运输费、军械装备等在内的军事经常性费用有

３０ 余亿钱，约占国家财政总收入比例的 ２６．７５％；不
定期的非经常性军事费用则“或以百万计，或以千

万计，或以十余亿计，或以数十亿计，甚至是数十百

亿计，常常使国家长期积累的赋税枯竭” ［１０］ 。
而秦汉以“道”和“属国制”为代表的羁縻制度

作为应对边疆治理困境的有效策略，通过柔性管理

手段可以显著缓解此类地区的社会矛盾与管理危

机。 羁縻制度下，属国不仅拥有由当地骁勇善战的

少数民族士兵组成的属国兵，还被中央王朝规定其

有协助中央王朝出兵保卫边疆的义务。 西汉桓宽曾

言：“置五属国以距胡，则长城之内，河山之外，罕被

寇灾。” ［１１］西汉属国兵大多由原匈奴兵转化。 这一

制度设计，巧妙地利用了当地民族武装力量，既弥补

了中央军事力量分布上的不足，又充分发挥了其熟

悉地形、了解民俗的优势，降低了军需物资的运输与

补给成本，实现了更为有效的军事防御。 《汉书》
载：“昆侯渠复絫：以属国大首渠击匈奴侯，五月戊

戌封。”“骐侯驹几：以属国骑击匈奴捕单于兄侯，五
百二十户。 五月壬子封。” “梁期侯任破胡：以属国

都尉间出击匈奴。” “五年月辛巳封。” ［５］６５４即为记

载渠复絫、驹几、任破胡等人因率属国兵去攻打匈奴

所获得的奖励。
此外，传统的羁縻政策以及王朝统治者的治边

思想也促使了羁縻制度的建立。 司马迁曾在《史
记》中写道：“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

而已。” ［６］３０４９这也说明天子对四方夷狄即边疆少数

民族授予了有限自治权。
以“道”“属国制”为代表的羁縻制度建立后，其

内涵与外延均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其中尤以属国制

度更为明显。
一方面，属国制度在边疆地区得到广泛拓展。

从汉武帝开始，历汉昭、宣两帝，西汉共在边疆地区

设立了七个属国，包括安置“匈奴降众”的天水属

国、西河属国、上郡属国、五原属国、张掖属国，“以
处降羌” ［５］２６２的金城属国，以及既安置匈奴族又安

置羌族的“安定属国”。 正如黎明钊、唐俊峰的研究

结论，这些属国内部实行了“流官—外族官”的双轨

制度［１２］ 。 属国内除了属国都尉、属国丞、属国侯等

流官外，还保留了少数民族原有的官职体系，如千

长、百长、且渠等。 少数民族首领在属国内部负责管

理本民族的事务，而属国都尉等流官则主要负责整

体的行政和军事管理。 “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

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比如汉代的广汉属国，
“安帝时为属国都尉，别领三城” ［１３］ 。 需要注意的

是，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也可能被任命为属国都尉。
例如，西汉时期的五原属国都尉仆雷电，原本是归附

于汉朝的匈奴部众，因其熟悉匈奴社会和文化所立

的军功，曾被任命为属国都尉随汉军出征。 《汉书》
曾载：“延和三年，（仆雷电）以五原属国都尉与贰师

将军俱击匈奴，没。” ［５］６４９东汉建立后，承袭西汉旧

制，恢复了原有的西河属国和上郡属国，并对属国制

加以发展并扩大其权力，设立了包括广汉属国在内

的七个比郡属国。 比郡属国较之属国，其最大特点

即为“稍有分县，治民比郡”。 这也为东汉末年部分

比郡属国相继改为郡县制奠定了基础。 至魏晋时，
属国制虽依然存在，但其数量已经急剧减少。 仅曹

魏“置辽东属国” ［１４］ ；蜀汉“立永宁，兼丹兴、汉葭，
合四县置属国都尉，理涪陵” ［１５］２３７２，置涪陵属国并

设广汉属国；孙吴“开置三郡，及九真属国三十余

县” ［１６］ ，设置九真属国和合浦属国等。
另一方面，作为羁縻制度前身的属国制度在两

汉之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刘宋、南齐王朝统治者

曾在少数民族聚集区设立左郡、左县以及性质相同

的俚郡与僚郡，据《宋书》和《南齐书》记载，南朝在

九州内共设左僚、俚郡 ５７ 个，左僚、俚县 １７９ 个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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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中，统治者多任命当地民族首领为地方长官，
管理本民族事务。 譬如，刘宋曾“以蛮户立宋安、光
城二郡”，以西阳蛮田义之为宋安太守，以田光兴为

光城太守［１７］ 。 南齐时，州蛮首领田驷路、田驴王、
田何代被授予当地左郡太守的称号［１８］ 。

自秦汉以降，历代王朝普遍采纳了由经济羁縻

与政治羁縻构成的羁縻政策，该政策成为边疆治理

的关键手段。 羁縻制度亦成为边疆治理的核心制度

之一。 在羁縻政策的影响下，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的边疆治理展现出鲜明的特征。
１．实力支撑下的柔性治理

羁縻制度下，王朝统治者既通过通使、册封、互
市、和亲等羁縻手段给予边疆民族一定经济利益与

政治地位，示以恩宠，甚至“以客礼待之”，又凭借军

事威慑维持统治秩序。 例如，秦汉两朝均在边疆关

键战略位置部署了军队，并实施了屯戍制度，组织戍

卒进行屯田活动。 史载，秦始皇“乃徙黔首三万户

琅邪台下” ［６］２４４，汉武帝时，“初置张掖、酒泉郡，而
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

之” ［５］１１７３。 诸如此类举措不仅确保了军事供给的

稳定性，同时也维护了边疆地区局势的稳定。
２．因俗而治与间接治理

秦汉魏晋王朝统治者在边疆设立“道” “属国

制”“左郡左县”等羁縻制度，均是在不改变边疆地

区原有社会结构和文化习俗的基础上，通过册封少

数民族首领在边疆民族地区进行间接管理。 秦统一

六国之前，即有“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
许” ［１９］的规定。 秦始皇并天下后，“闽越王无诸及

越东海王摇者” “皆废为君长” ［２０］ 。 此类治理方式

不过多干涉民族内部事务，充分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赋予地方一定的自治权，既体现了制度的灵活性和

机动性，又彰显了中央对边疆的主权。
３．王朝多元行政体系的构建

秦汉以来，边疆治理并非是单一依靠地方“道”
和“属国制”等地方羁縻机构，而是中央和地方的双

重统一。 例如，秦在设立“道”之外，还在中央设置

了典属国、典客等机构专门管理少数民族事务。 史

载：“典属国，秦置，掌蛮夷降者。” ［２１］ “典客，秦官，
掌诸归义蛮夷，有丞。” ［５］７３０西汉王朝在边疆设置

“主蛮夷降者” ［２２］３５２１的属国都尉等流官外，还将中

央官职“典客”改为“大鸿胪”，掌“诸侯及四方归义

蛮夷”以及“四方夷狄封者”。 东汉时，“主外国蛮夷

事”者变为尚书四员之中的“客曹”③。 这种多元行

政体系既维护了中央集权，又适应了边疆地区的特

殊情况。
４．统治者借力共治，协同安边的治边智慧

秦汉魏晋时期，王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边疆，常常

利用边疆民族武装力量，与王朝军队协力维护边疆

安全。 史籍中曾多次记载汉廷借少数民族的军事力

量，解决与匈奴、羌人、南蛮等边疆部族控制区的冲

突事件。 例如：“鲜卑入马城塞，杀长吏，度辽将军

邓遵发积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将马续率南单于，与辽

西、右北平兵马会，出塞追击鲜卑，大破之，获生口及

牛羊财物甚众。” ［２２］２９８７延熹元年（１５８ 年），鲜卑入

寇，匈奴中郎将张奂“率南单于出塞击之，斩首二百

级” ［２２］２９８９。 这种借力共治的治边智慧也得到了时

人的广泛赞同。 宋意对此作出高度评价：“今鲜卑

奉顺，斩获万数，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汉
兴功烈，于斯为盛。” ［２２］１４１６

总的来说，秦汉魏晋时的羁縻制度不仅开创了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因俗而治”的模式，同时也通过

包容边疆各族之“俗”，建立了王朝的边疆治理秩

序，以文化包容和政治弹性维护了王朝疆域的完整，
并为隋唐时期羁縻制度走向鼎盛奠定了重要而坚实

的基础。

二、羁縻制度的成熟与唐宋时期的
边疆治理

　 　 相较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唐宋时期的封建

社会已经渐趋成熟。 这为羁縻制度在唐宋时期进一

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熊德基先生曾言：“纵观古今，
唐代的民族政策优于其前代和后代。” ［２３］２３作为唐

代民族政策的现实表现，羁縻制度在唐宋时期发展

成熟的主要表现即为羁縻府州及其相关制度的确

立。 在继承秦汉“道”“属国”制度的基础上，唐代统

治者广泛设立都护府、都督府以及羁縻府州、县，宋
代统治者进一步将羁縻下辖地方细化至“峒”，使羁

縻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与秦汉魏晋时期的“道”“属国”“左郡”等羁縻

制度相比，以“羁縻府州”为代表的唐宋羁縻制度，
在多个方面均呈现出显著的发展。

１．行政体系更具层级化

唐朝时期的羁縻府州制度，尽管与“属国制”相
似，属于特殊边疆治理制度，但其结构更为完整，涵
盖了都护府、羁縻都督府、羁縻州以及羁縻县等四级

行政单位。
都护府是唐廷为控制边疆所设立的军政机构，

６３１

　 ２０２５ 年第 ４ 期



主要包括安西、安东、安北、安南、单于、北庭六大都

护府。 《通典》记述了都护府的设置过程，“大唐永

徽中，始于边方置安东、安西、安南、安北四大都护

府，后又加单于北庭都护府（麟德元年，改云中都护

为单于都护）”。 “府置都护一人（掌所统诸蕃慰抚、
征讨、斥堠，安辑蕃人及诸赏罚，叙录勋功，总判府

事），副都护二人（掌贰都护事。 其安北单于则置一

人），长史、司马各一人（录事、功曹、仓曹、户曹、兵
曹、法曹参军各一人，参军事三人。 其安北单于唯有

司马、仓曹、兵曹各一人，余并不置）” ［２４］８９６。 都护

府虽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但因都护之职为“掌
抚慰诸蕃，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贰” ［２５］１９２２，
凡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抚慰、征讨、叙功、罚过” ［２６］

事宜，皆由其所统，实为羁縻府州制度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 相较于都督府，都护府更侧重于对羁縻府

州的军事控制，其职责涵盖管理包括羁縻府州在内

的内附部落。
羁縻都督府常设在边疆或民族杂居地区的冲要

地方，“掌督诸州兵马、甲械、城隍、镇戍、粮廪，总判

府事” ［２７］１３１５，主要负责统筹羁縻府州的行政事务。
羁縻州、县是根据羁縻区域大小和重要程度所形成

的州县单位，由少数民族首领管辖。 《新唐书》记载

“声 教 所 暨， 皆 边 州 都 督、 都 护 所 领， 著 于 令

式” ［２７］１１１９也印证了羁縻府州归都护府、都督府管

辖的行政隶属关系。
在羁縻府州制度的行政建制下，唐代形成了都

督府—羁縻州—羁縻县三级抑或都护府—都督府—
羁縻州—羁縻县的四级架构。 由此，唐代在边疆地

区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管理机构，其行政建制也更加

完备和体系化。
宋代因袭唐制，在南部边疆地区推行羁縻州县

制度。 尽管都督府和都护府被取消，但宋朝统治者

在边疆地区设置了“寨堡”以统治与控制传统的羁

縻府州地区。 周妮指出，宋代置十二寨守其管辖的

羁縻州地区［２８］ 。
宋代设置的寨作为羁縻州、县、峒的管理机构，

除了具有军事职能外，也行使行政权力和维护社会

秩序。 根据史料记载，宋代的寨官“平居则与之平

讐杀、禁掠卖，有寇则调兵于诸峒协力以合战”，“知
寨主管博易场及峒苗米税赋等应付文给” ［２９］９８－９９。
寨官负责维护社会治安，负责管理税赋交易等，这些

记载都表明，寨官兼有军事职能与行政权力。 因而，
宋朝亦形成了“寨—羁縻州—羁縻县—羁縻峒”的

等级官职以控制四夷，确保边地安宁。

２．中央对羁縻地区的统辖方式进一步拓展

唐宋以羁縻府州为代表的羁縻制度使羁縻府州

与中央的隶属关系更为明确。 由此，相较于秦汉魏

晋“属国制”为代表的羁縻制度，唐朝政府对羁縻地

区的管辖权进一步扩大。 具体表现在“华官分治”
“依律处置”以及“收取贡赋”等多个方面。

尽管羁縻府州遵循着“因俗而治”的原则，但实

际上，唐朝统治者已经开始委派部分华官至边疆地

区担任羁縻府州的参军、佐史，以实现“华官参治”。
如总章元年（６６８ 年），唐廷平定高丽后，“剖其地为

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县百”，收高丽 １７６ 城，设置为

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使其成为朝廷直属的府、
州、县，“复置安东都护府，擢酋豪有功者授都督、刺
史、令，与华官参治”，同时以薛仁贵“为都护，总兵

镇之” ［３０］ 。 实现华官参治。 至唐高宗时，“华官参

治”已经成为定制。
此外，边疆地区的管理也有了法律依据。 《唐

律疏议》曾载：“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

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３１］唐玄宗时期亦对谋

反的回纥、贺兰等部羁縻府州刺史采取了按律流放

的处罚方式。 开元十三年（７２５ 年），杜暹觉“于阗王

尉迟眺阴结突厥及诸蕃国图为叛乱”，遂依律“发兵

捕而斩之，并诛其党与五十余人，更立君长，于阗遂

安” ［２５］３０７６。 这种处罚方式突破了过往单纯“因俗

而治”的模式，也进一步增强了中央对地方边疆的

控制。
定期收取贡赋更是中央对羁縻地区统辖加深的

典型表现，是政治隶属关系的标志。 尽管《新唐书》
曾记载，羁縻州“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 ［２７］１１１９，
但事实上，羁縻府州缴纳赋税，早已有例证。 《唐六

典·户部尚书》对羁縻府州的赋税有所记述：“若夷

獠之户，皆从半输。 蕃人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
次户五文，下户免之。 附经二年者，上户丁输羊二

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 ［２４］１０６至宋朝时，
中央王朝对羁縻府州峒民众的纳税也有类似要求。
例如，嘉定七年，宋廷规定“熟户、山徭、峒丁”，“立
法行事，悉有定制”， “一夫岁输租三斗，无他徭

役” ［３２］１４１９６。
总体而言，唐宋以来，在以羁縻府州为代表的羁

縻制度下，通过“华官参治” “实施法律”以及“收取

贡赋”等多种措施，中央对羁縻地区的统辖方式已

经有了进一步拓展。
３．在官员设置与世袭方面更加完备

《新唐书》曾载，羁縻府、州“以其首领为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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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史，皆得世袭” ［２７］１１１９。 在册封方面，除册封少数

民族首领以都督、刺史等实职外，中央王朝还保留了

少数民族首领原有的可汗、王、公等虚衔爵位。 例

如，唐高宗年间，高宗曾“以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

汗，兼骠骑大将军、昆陵都护，领五咄陆部。 以阿史

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兼骠骑大将军、濛池都护，领
五弩失毕部” ［２７］６０６３。

在世袭官职方面，制度则有了进一步细化。
《旧唐书》曾有记载，羁縻府州的夷狄君长后代承袭

官爵，需经唐廷“皆辨其嫡庶，详其可否”。 “蕃人酋

渠有封礼命”，则需由唐中央政府的鸿胪寺卿“受册

而往其国” ［２５］１８８５。 《通典》亦对此做了记录：“诸
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 ［２４］５４９４

宋廷在羁縻府州官封上采取了“实职”与“虚
职”并行的方式，并在对羁縻州首领实职官封上制

定了完善的承袭制度。 在承袭方面，土官承袭须经

群蛮合议、子孙弟侄亲党排列、取得上级官府证明、
试用考察、管理机关上报中央、中央给予任命、正式

就职、自选属吏的完整程序［３３］ 。 史载：“州将承袭，
都誓主率群酋合议，子孙若弟、侄、亲党之当立者，具
州名移辰州为保证，申钤辖司以闻。” ［３２］１４１７８即为

此例证。
此后王朝采取了颁发印信的方式，如在北江蛮

地区，宋廷对羁縻州“乃赐敕告、印符，受命者隔江

北望 拜 谢。 州 有 押 案 副 使 及 校 吏， 听 自 补

置” ［３２］１４１７８。 此外，郭声波指出，宋代羁縻州首长

任职已有了“公推”亲党及以“牙职典州事” 的情

况［３４］ 。
历经唐宋两朝，以羁縻府州制为代表的羁縻制

度已经拥有了较为完善的少数民族首领官员设置和

世袭制度。 这一制度的实施，不仅体现了中央王朝

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尊重和包容，也反映了中央政府

对羁縻府州管理的进一步加强。
４．设置数量和规模空前庞大

史载：“唐贞观至开元，蛮夷多内属，即其部落

为羁縻府州，多至八百五十有六。 又于沿边诸道设

六都护分统之，曰安北都护府（属关内道），曰单于

都护府（属关内道），曰安西都护府（属陇右道），曰
北庭都护府（属陇右道），曰安东都护府 （属河北

道），曰安南都护府（属岭南道）。 其余则统于营州

（属河北道）、松州（初属陇右道，永徽后属剑南道）、
戎州（属剑南道）、黔州（属江南道）等都督府。” ［３５］

其中除去都护府和都督府，羁縻州数量仍高达 ７６２
个［２７］１１１９－１１２０。 而当时内地正州数量仅为“三百二

十有八”，羁縻府州的数量是正州的 ２．６ 倍。 从整个

唐朝来看，根据学者刘统的统计，目前能搜集到的唐

所设置的羁縻府州数量已经有近 １０００ 个［３６］ 。 这

些羁縻州广泛分布于北部、东北、西北、西南、南部等

地区，几乎将整个王朝疆域囊括其中。 《资治通鉴》
所载唐朝疆域“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
抵大漠，皆为州县” ［１５］６１５６，也印证了羁縻府州在规

模上的空前庞大。
宋朝沿袭唐制，在边疆地区继承羁縻府州制度，

“分析其种落， 大者为州， 小者为县， 又小者为

洞” ［３７］ ，在名义上保留了大量唐朝延续下来的羁縻

州，但受北方战乱等因素影响，宋代实际控制的羁縻

府州则主要在西南地区。 据《宋史·地理志》的统

计，宋朝实际控制且未被废置的羁縻州大约有 ２６３
个，广泛分布在成都府路、潼州府路、夔州路以及广

南西路等地。
总体而言，唐宋时期羁縻府州的设立在数量和

规模上均远超以往，与“属国制”相比，其影响和意

义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这一新的羁縻制度不仅体现

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也为后世土司

制度的发展做了准备。
在以羁縻府州制为代表的羁縻制度下，唐宋时

期的边疆治理模式，在借鉴、继承秦汉魏晋的基础

上，已然实现了从实力支撑下的柔性治理转变为制

度化治理，从单纯的因俗而治转变为加强管理，从单

一的“属国”转变为“羁縻府、州”的多级管理模式。
羁縻府州制度的建立对边疆地区发展、民族融合和

文化认同具有深远影响。
在边疆发展方面，羁縻府州的实施使得边疆地

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
朝廷通过实行羁縻府州制度，使归附的少数民族地

区成为唐、宋两朝政治版图之中的行政单位，并通过

“互市”“赏赐” “纳赋”等手段，加强了少数民族地

区对中央经济的依赖，促使中央和边疆成为互惠共

生的利益共同体，有力地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局面。 大量少数民族首领得到朝廷的“册封”及“允
许世袭”，共同尊奉中原王朝的皇帝为“天下共主”，
这一政治制度极大地强化了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
羁縻制度的建立亦促进了边疆地区的民族交融

和文化融合。 彭建英曾指出，羁縻府州建立后，得益

于其境内优惠的赋税政策，常有“不胜赋役之苦”的
汉民族逃亡至邻近的羁縻府州。 仅“贞观年三四年

间平定东突厥时内迁的就有四五十万人，如将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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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 的 移 民 也 计 算 在 内， 总 数 可 达 １００ 余 万

人” ［３８］ 。 随着人口流动，各民族人民之间的交往日

益密切，不同民族之间开始缔结姻亲，共同生活，交
错杂居。 这种流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交融。

从文化角度来看，羁縻府州制度奠定了唐朝灿

烂文化的基础。 文化交流具有双向性。 羁縻府州制

度因“因俗而治”的治理范式，使边疆各少数民族文

化的精华得以保留，为唐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内

涵。 与此同时，中原文明以其深厚底蕴通过民族交

往和互动不断向边疆地区辐射，在历史性交融中推

动了边地社会文化的演进历程。 二者相互融合，共
同促使唐宋王朝形成多元文化体系。

总体而言，唐宋朝廷利用羁縻制度，在边疆构建

起了较为完整的并且行之有效的边疆治理模式。 该

制度一方面将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纳入“羁縻府

州”的行政体系内，另一方面通过互市贸易、朝贡赏

赐、定额赋税等经济方式，促使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

王朝形成互惠共生的利益共同体。 而这种利益共同

体也促使民族首领在获得“刺史” “都督”等法定身

份的同时，主动参与构建并维护以中原王朝为核心

的政治秩序，从而维系了边疆的稳定，亦为形成中国

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提供了助力。

三、羁縻制度的衰落与
宋以后的边疆治理

　 　 宋代之后，以羁縻府州制度为代表的羁縻制度

已不再适应王朝对边疆统治的需求，其衰退之势已

然不可逆转。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现象的出现，却源

于过往羁縻制度下边疆地区在社会治理、经济发展、
文化交融等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使得

羁縻制度的原有功能逐渐弱化，难以满足大一统王

朝在新时期“内地边疆一体化”的治理需求。
１．边疆地区的发展与王朝统治者治边思想的改

变是羁縻制度衰退的首因

方铁曾指出，因蒙汉文化交融不够彻底等原因，
过往“守中治边”和“守在四夷”的传统治边政策在

元朝时期表现的并不明显［３９］ 。 为了落实“向外发

展”的发展思想，元朝在边疆地区施行更为积极的

控制政策。 而盛行于唐宋的羁縻府州制度因其与中

央的关系较为松散，却拥有对中央较为明确的政治

认同感，而被元朝继承。
一方面，元朝在边疆地区安排了地方土酋担任

各土官、土司职位，如《元史》曾载，至元二十七年

（１２９０ 年）九月，元世祖“近与赵坚招降竹古弄、古鲁

花等三十余寨， 乞立县， 设长官、 总把， 参用十

人” ［４０］３４０，但也将完整的土司官司名称纳入到国家

官制之中，并制定了详细且规范的土官土司的任命

及奖惩等管理制度。 为加强中央集权，元朝在边疆

创建了新的管理机构。 正如李治安所讲，元代边疆

已经由直接治理型的宣政院、行省、宣慰司、宣抚司、
安抚司、长官司等取代羁縻州［４１］ 。 传统羁縻府州

的自治区间已经被严重压缩。
另一方面，元朝从巩固边疆地区的目的出发，曾

多次发军屯戍，进行移民。 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汉人

以及蒙古、色目的军士、工匠与民户被派遣到边疆地

区进行垦田、凿井、营造、兴建者史不绝书、不胜枚

举。
此外，为进一步获取赋税和矿产，以向外拓展疆

域，元朝在边疆地区完善了土官土司的朝贡纳赋制

度，进一步明确了边疆土官所辖地区对中央王朝的

义务。 朝贡纳赋制度不仅规定了朝贡的时间、人数、
贡品和赏赐，还约定了纳赋情形。 龚荫先生将此纳

赋情形归纳为“立赋法” “籍民户” “输租赋” “供军

需”四种［２９］１２２－１２３。
元朝不仅按官员“条奏治民立赋之法” ［４０］３９１０

以立赋法，还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阅户

籍民”工作，以籍民户。 《元史》曾载：“自兀良合带

镇云南，凡八籍民户，四籍民田，民以为病。 至是，令
已籍者勿动，新附者籍之。” ［４０］２４６在此基础上，元朝

在土官管理地区“输租赋”和“供军需”。 史载至元

五年，爱鲁率兵入缥甸道平蛮兵万人。 六年再入，
“定其租赋” ［４０］３０１２，至顺元年，因“土官撒加伯与云

南连叛”，“云南茫部路九村夷人”不敢附从，“愿备

粮四百石、民丁千人，助大军进征” ［４０］７６２。 “立赋

法”“籍民户” “输租赋” “供军需”四项措施促使土

官贡赋制形成。 而“贡赋制”的制度化，使得边疆地

区“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进一步导致了羁縻制

度的衰落。
２．经济结构变化对羁縻制度的冲击

唐宋以来，边疆地区在羁縻制度的影响下，经济

逐渐发展，生产力水平显著提升，有些地区甚至因此

进入到了封建经济的早期阶段。 而随着边疆与内地

的经济联系日益频繁，边疆地区逐渐卷入内地的市

场体系，经济一体化趋势明显。 例如，两宋时期，北
部与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对中原的茶叶的渴求已经演

化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 ［４２］的生存依赖。 四川西

南部的少数民族“生理所资，悉仰给于汉” ［４３］ 。 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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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北路边疆的民族，尤其桂阳徭人居住区域，“山
田易旱干，若一切闭截，无所得食”，生活艰苦，“常
以山货、沙板、滑石之属，窃与省民博盐米” ［４４］ 。 这

种经济上的趋同，为中央政权实现直接治理奠定了

基础，也使得传统的羁縻府州制度因丧失经济基础

而逐渐衰落。
元朝结束战乱完成统一后，边疆地区与内地的

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 元朝政府凿通了南北大运

河，并修建了以大都为中心通向全国各地的驿站。
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往来愈发密切。 仅云南行省，便
有驿站 ７８ 处，水站 ４ 处。 《元一统志》卷七《建昌

路》记载：“金珠富产，谷粟丰盈，民足衣食，牛羊盐

马毡布通商货殖。”云南地区的大量畜产品、农产品

和手工艺品通过各种渠道同外地进行交易。 经济的

繁荣使得边疆地区与内地经济一体化程度进一步加

深，传统羁縻制度已经不再适应时代需求。
３．华夷一体和儒学推广使得羁縻制度丧失了文

化缓冲功能

从文化角度来看，自唐宋在边疆地区实行羁縻

制度后，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央的文化交融亦日益密

切。 而元朝建立后，这种文化趋同则更为明显，其提

出的“华夷一体”的理念，颠覆了以往的华夷观念，
突破了传统的夷夏界限，有效改善了中原王朝与西

南少数民族的关系。 《元史》曾载，诏曰：“自今以

往，咸奠厥居，流移失所者，招谕复业，有司常加存

恤，毋致烦扰，重困吾民。” ［４０］１５５１ 此处所指的“吾
民”，实为播州沿边溪洞宣慰使司所辖的少数民族。
这也成为元代“夷夏观”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而

“华夷一体”理念，则促使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与中原

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和民族融合速度加快。
与此同时，元朝还在边疆地区通过建立学校、祭

祀先圣、任命教官等措施，大力推广儒学。 《元史·
选举志》云：“至元十九年夏四月，命云南诸路皆建

学以祀先圣。” ［４０］２０３２。 以及其后“二十九年四月辛

卯，设云南诸路学校，其教官以蜀士充” ［４０］３６２。 均

详细描述了元朝在云南行省建庙学兴文教的历程。
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当地的文化水平，还对于移风

易俗、传播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成为当地民族进一

步融合的催化剂。 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和思想，不同

民族的人们在文化上形成了共同的认识和价值观，
进而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随着“华夷一体”理念的深入人心和儒学在边

疆地区的广泛传播，文化交融和民族融合的加快，传
统羁縻制度所依赖的文化差异和民族隔阂逐渐消

解，承载文化缓冲功能的羁縻制度随之丧失了其存

在的必要性。
综合分析，自宋元以降，由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文化的深入交流以及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加之

统治者治边思想和统治策略的转变，中原王朝对周

边民族管理逐渐加强，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对中原

王朝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大大增强。 在此影响下，
传统的羁縻制度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已无法

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逐渐被历史的洪流所淘汰。
土司与土官制度因其自身具有的系统性且更适应统

治者对边疆地区直接管理的需要等特点，遂成为元

代及其后续明、清两王朝在边疆治理方面采纳的核

心制度。 受益于此制度，自元直至封建王朝覆灭，西
南边疆、西北要塞以及东北边境地区，均未再出现过

与中央王朝相分裂割据的地区政权。
元朝灭亡后，其后继者明朝放弃元朝“向外发

展”的治边思想，转而恢复“守在四夷”的治边之策。
一方面，明朝统治者继承并发展了土官土司制度。
史载“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
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 ［４５］ 。 另一方

面，明朝还在边疆地区派驻军队，以卫所的形式驻守

各地。 总体上，明朝在边疆实行卫所与土司结合统

治的双轨制。
然而，鼎盛之后便为衰败。 随着各民族进一步

融合和国家直接治理边疆的要求越来越高，至明末

时，土司制度已经越来越显现出其对边疆治理和社

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 明末统治者通过简单的改

土归流暂时缓和了矛盾，为清朝实行进一步的改土

归流，直至土官制度最后湮灭于历史奠定了基础。
清朝建立后，为尽快平定边疆，王朝统治者沿用

了明朝的土司制度。 顺治帝曾表示，各处土司，“今
来投诚者，开具原管地方部落，准与照旧袭封” ［４６］ 。
康熙帝亦在其在位期间，增加了土司官职的数量。
而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央集权的加强，
雍正年间，清王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

改土归流活动。 土司制度由过往的土司承袭、征调、
贡赋转变为与普通的流官相同，且对边疆民族的安

抚之策也转为严厉控制。 自此以后，土司制度名存

实亡，其后虽有反复，但已基本不成气候。 边疆地区

由土司治理亦自此转向由清政府直接管理。

结　 语

羁縻制度的演变对我国古代边疆治理模式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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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完善具有重要价值。 从秦汉时期的以“道”“属国

制”为代表的羁縻制度的初步形成，到唐宋以“羁縻

府州”为代表的羁縻制度的成熟与广泛应用，最后

至元明清时期由土司制度代替，每一次的调整与完

善，都体现了中国古代边疆治理从松散到紧密、从特

殊管理到逐渐一体化的演进过程。
具体来看，秦汉时期带有灵活性和包容性的羁

縻制度推动了古代边防的发展，缓解了边疆与内地

的冲突，有利于大一统局面的稳定。
唐宋时期在边疆地区实行的羁縻制度已十分成

熟，行政建制的完备、世袭制度的规范化以及经济文

化纽带的加强，使各少数民族与中央王朝的政治联

系、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日渐频繁，有力推动了边疆

地区对中原王朝的政治认同。 受此影响，边疆少数

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均有了明显发展，呈
现出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水平趋同的发展趋

势，而这种趋同也使得传统的羁縻制度丧失了治理

空间和文化缓冲功能，成为该制度消亡的内生性

因素。
元代推行“华夷一体”理念，并以宣政院、行省、

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取代羁縻州，大力

开凿运河、修建驿站、传播儒学后，古代边疆内地化

的趋势不断明显，加速了羁縻制度的消亡。
明清时期的统治者也在元代的基础上不断巩固

对边疆地区的直接统治，边疆治理的整体模式也从

“间接治理”转向“直接治理”，并最终结束了中央对

边疆地区松散的统治状态，羁縻制度也因此完成历

史使命而退出舞台。
然而，羁縻制度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维系了多

民族国家的统一，更在于通过渐进式的制度调适，为
边疆地区的社会治理转型创造了必要条件。

首先，羁縻制度有利于促进民族融合与文化认

同。 在羁縻制度下，唐代内迁突厥等部族、汉人与少

数民族杂居通婚，元代推广儒学等，均有力推动了边

疆地区各民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边疆民众在生活

方式、意识形态等层面接受中原文化后，会强化边疆

民族对中央王朝的政治认同，大大加速了古代中国

的民族融合进程。
其次，羁縻制度有利于边疆稳定与国家统一。

羁縻制度下的军事威慑与政治笼络相互依托，有效

平衡了边疆自治与中央集权的关系。 唐宋将羁縻府

州纳入贡赋体系，更是加强了边疆对中央的经济依

附，明清时期的羁縻制度虽最终被“直接管理”完全

取代，但其过渡性作用保障了边疆在政权更迭中未

出现大规模分裂。
再次，羁縻制度有利于边疆经济开发与社会转

型。 中原地区通过羁縻制度向边疆地区提供了经济

和技术支持，帮助边疆地区资源开发。 屯田、互市等

政策推动了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明代西南边疆茶

马贸易的兴盛也是边疆与中原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实

证，这种经济纽带促进了边疆地区向文明社会进行

转型，也成为后续统治者“直接管理”边疆地区的物

质基础。
最后，羁縻制度提供了制度创新的历史经验。

中国古代羁縻制度展现了灵活的制度设计智慧，对
统筹中央与边疆关系、加快民族融合进程、提高边疆

地区政治认同、处理边疆经济发展难题等提供了有

益借鉴。
总体而言，从“因俗而治”到“华夷一体”，从“文

化缓冲”到“制度整合”，羁縻制度的演变轨迹折射

出中国古代边疆治理从“差异化管理”向“一体化治

理”的演进逻辑。 这种制度演进的内在动力，正是

边疆地区在羁縻制度下实现的社会进步与发展。 因

此，羁縻制度的退出并非其失败的标志，而是其历史

使命的完成，标志着中国的边疆治理进入了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

注释

①秦制并没有三十二道，汉孝平帝时才形成“道三十二”的区划，此
处引文引《汉书》中原句，后文所举元狩二年设置属国的例子在时间

上与其冲突，实为三十一道，故此说明。 ②沈约撰、中华书局编辑部

点校：《宋书·州郡二·南豫州》卷三十六，志第二十六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年版，第 １０７４ 页；萧子显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南齐书·
州郡上·南豫》卷十四，志第六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２ 年版，第 ２５５ 页。 ③
西汉成帝时设“主客曹”，掌外国夷狄事，到东汉末才改为“客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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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ｂｏｌｉｓｈｅｄ ｈｅｒｅｄｉｔａｒｙ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 ｍａｒ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ｓ ｅｎｄ． Ｔｈｅ Ｊｉｍｉ Ｓｙｓｔｅｍ’ ｓ １，５００ － ｙｅａ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ｒｉｄｇｅｄ ｃｏｒ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ａ ｓｈｉｆｔ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ｔｓ ｌｅｇａｃｙ ｌａｙ ｎｏｔ ｉｎ ｐｅｒ⁃
ｍａｎｅｎｃｅ ｂｕｔ ｉｎ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 ｔｏ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Ｊｉｍｉ Ｓｙｓｔｅｍ；Ｊｉｍｉ Ｆｕｚｈｏｕ；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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